2008年臺北市原住民族語言師資進修研習（補訓）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臺北市國民小學推動鄉土語言教學研習進修組97年度工作計畫。
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7年8月13日北市教國字第09736760801號函。
貳、計畫目的：
一、辦理原住民族語師資培訓研習，提升教師對原住民族語言教學的專業知能。
二、提供原住民族教師教學新知與吸收活動設計之能力。
三、培養原住民族教師對原住民族語言教材教法研發與教學活動設計之能力。
四、鼓勵原住民族教師體驗原住民族文化之美，提升教學興趣與研究成效。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南港區東新國民小學
肆、研習對象：
   一、臺北市原住民語言巢教師(含儲訓教師)。
   二、臺北市各級學校原住民教師(含退休教師、鄉土語言支援人員)。
伍、研習地點：臺北市南港區東新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興南街62號）
陸、研習日程：97年 10月25日（星期六），共6小時。
柒、研習課程內容：
	類別
	科目名稱
	時數
	授課重點

	原住民語言
文化課程
	臺灣原住民文化概論
	3小時
	臺灣原住民文化概況(含文化習俗、祭儀)

	原住民族語
教學專業課程
	原住民族語教學觀摩與實習
	3小時
	原住民文化如何融入藝術人文教學(含教學觀摩、試教)


捌、本次研習時數6小時併入本(97)年度本局與市府原住民事務委員「2008年臺

北市原住民族語言師資進修研習實施計畫」中。本市各級學校現職教師已完

成本(97)年8月16日至30日之30小時研習時數者，參加本次6小時「原住民語

言文化課程」後，由本局與市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會銜核發「原住民師資培

訓第二期研習證書」；本市語言巢教師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已完成本(97)年8

月16日至30日之30小時研習時數者，參加本次6小時「原住民語言文化課程」

　　後，由本局與市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會銜核發「原住民師資培訓進階研習證

書」。

玖、預期成效
一、研習學員(教師)透過教學設計與觀摩學習，並完成與課程相關之實作報告，提升教學效能。
二、請學員填寫對課程內容之意見，作為爾後安排師資進修內容之參考。
三、培養族語師資對於語言與文化相關理論之基本概念。
四、培養族語師資具備族語教學之教材教具製作、教學方法與班級經營等專業知能。
伍、加強原住民族語老師對自身文化結構之深入瞭解。
玖、經費來源：本計畫經費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出。
拾壹、獎勵：承辦學校有功人員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從優敘獎。
拾貳、本案計畫奉  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